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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時間：107年8月1日(星期三)下午2時整

開會地點：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1樓演講廳（臺南市東區
大學路1號）

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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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展望學會、財團法人海洋臺灣文教基金會、臺灣環境保護聯盟、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財團法人主婦聯盟
環境保護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濕地學會、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聯合會、臺灣地理資訊學會、地球公民基金會、綠色陣線協會、看守
台灣、台灣生態學會、彰化縣醫療界聯盟、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雲林環保
聯盟、雲林縣淺海養殖協會、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高雄綠色協會、屏東環
保聯盟、花蓮環保聯盟、守護宜蘭工作坊、時代力量雲林黨部、台灣媽祖魚
保育聯盟、台中文史研究社、國土計畫與產業發展資訊中心、社團法人台灣
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大地心環境關懷協會、中科汙染搜查線、要健康婆婆
媽媽團、台灣濕地保護聯盟、桃園在地聯盟、財團法人綠色消費者基金會、
台灣農村陣線、台灣千里步道協會、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國立臺灣
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守護神岡聯盟、國立成功大學、國立
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大學、銘傳大學、淡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逢甲
大學、東海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金門
大學

列席者：

副本：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含附件)、本署綜合計畫組(1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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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為聽取社會大眾意見，辦理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及復育

計畫擬訂公告及廢止辦法（草案）公聽會，以納入該法規

研訂參考；檢附議程及條文草案。

二、請協助轉知相關民間團體與會提供意見。

三、本次會議未提供停車位，請儘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及復育計畫擬訂公告及廢止辦法 

公聽會議程 

壹、背景說明 

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於民國 105 年 5 月 1 日公告施行。其立

法目的係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

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

壞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 

依本法立法意旨，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並強化國土復育，

內政部依本法第 35 條、第 36 條授權，據以研訂｢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及

復育計畫擬訂公告及廢止辦法（草案）｣(以下簡稱本辦法，草案內容詳如附

件)，使已發生天然災害或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或是具有高度風險之地

區，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透過本辦法規範程序，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並

擬訂復育計畫，積極推動復育工作，以加速生態環境復育，並避免災害發生

或進一步擴大。 

本辦法前經邀集中央、地方政府等有關機關討論初步獲致共識，為強化

社會大眾、民間團體參與公共政策，爰辦理本次公聽會，以聽取各界意見，

納入本辦法草案修正參考，俾法規訂定更臻完善。 

貳、議程 

時間 程序 

13：30－14：00 簽到、領取簡報資料 

14：00－14：10 主持人致詞 

14：10－14：40 簡報說明 

14：40－16：00 意見交換、綜合討論 

 

  



參、交通資訊 

一、自行開車（國道路線） 

(一)南下： 

沿國道一號南下 → 下永康交流道右轉 → 沿中正北路、中正南路(南向)往台南市

區直行 → 中華路左轉 → 沿中華東路前進 → 於小東路口右轉 → 直行至光復校

區後門口→進入後右側即為本系位置。【自國道三號南下者，轉國道八號（西向），

可接國道一號（南向）】 

(二)北上： 

沿國道一號北上 → 下仁德交流道左轉 → 沿東門路(西向)往台南市區直走 → 遇

林森路右轉(北向)，於小東路口至光復校區後門口→進入後右側即為本系位置。

【自國道三號北上者，轉 86 號快速道路（西向），可接國道一號（北向）】 

二、搭乘火車 

台鐵台南站後站出口（大學路）左前方即為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三、搭乘高鐵 

高鐵台南站下車，轉搭乘沙崙支線前往台鐵台南站，後站出口（大學路）左前方即

為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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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及復育計畫擬訂公告及廢止辦法 

草案總說明 

國土計畫法於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公布，並自同年五月一日

施行，第三十五條規定：「下列地區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

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進行復育工作：一、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二、嚴重山崩、地滑地區。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四、流域有

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五、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

區。六、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第一

項）前項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公告及廢止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二項）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之劃定機關，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有關機關決定，協調

不成，報行政院決定之。（第三項）」。 

又同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經劃定者，應

以保育和禁止開發行為及設施之設置為原則，並由劃定機關擬訂

復育計畫，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如涉及原住

民族土地，劃定機關應邀請原住民族部落參與計畫之擬定、執行

與管理。（第一項）前項復育計畫，每五年應通盤檢討一次，並

得視需要，隨時報請行政院核准變更；復育計畫之標的、內容、

合於變更要件，及禁止、相容與限制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第一項復育計畫，必要時，

得依法價購、徵收區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土地改良物。（第三項）」 

本法規範得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範疇，均為具高度災

害潛勢或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亟需透過積極復育作為改善之

地區，因前開地區復育工作涉眾多中央及直轄市、縣（市）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爰應訂定劃定機關決定機制；此外，考量復

育工作推動效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復育計畫應同時辦理，方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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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速國土復育。為規範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相關辦理程序及書

件，擬具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及復育計畫擬訂公告及廢止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草案，共計十六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用語定義。（草案第二條） 

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範疇。（草案第三條） 

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擔任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機關。（草案

第四條） 

四、劃定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決定方式。（草案

第五條） 

五、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建議提案方式及應載明事項。（草

案第六條） 

六、復育計畫應載明事項。（草案第七條） 

七、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涉及相關法令或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檢討

機制。（草案第八條） 

八、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復育計畫之公開展覽、核定與公告程序。

（草案第九條至第十條） 

九、復育計畫之變更條件與程序。（草案第十一條至第十二條） 

十、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復育計畫之廢止條件與程序。（草案第

十三條） 

十一、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及復育計畫擬訂、變更或廢止之調

查及勘測規定。（草案第十四條） 

十二、原住民族部落參與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及復育計畫擬訂

之方式。（草案第十五條） 
 



3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及復育計畫擬訂公告及廢止辦法 

草案對照表 
法規名稱 說明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及復育計畫

擬訂公告及廢止辦法 

一、法規名稱。 

二、考量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與復育

計畫應併同推動，始生復育功

效，爰本辦法同時規範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劃定及復育計畫擬

訂等相關程序事項。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土計畫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及第

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一、明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二、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其立

法原意係應由本法中央主管機

關(內政部)會商有關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爰本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語定義如下： 

一、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已發生或

具高度風險之重大天然災害或

自然生態環境劣化之地區，亟

須採取必要措施，以避免災害

發生或進一步擴大，並加速恢

復生態環境。 

二、復育計畫：為恢復國土復育促

進地區原有自然生態環境機

能、防止持續劣化或改善災害

影響情形，就前開地區擬訂之

治理計畫。 

一、明定本辦法之用語定義。 

二、依國土計畫法第三十六條第一

項立法原意，復育計畫應係為

於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執行復育

工作所訂計畫，其範圍應與國

土復育促進地區相符。 

第三條 下列地區得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

明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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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進行復育工作： 

一、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二、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四、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

虞地區。 

五、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六、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

嚴重影響之地區。 

 

第四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前

條第一項各款地區，經評估具必要

性、迫切性、可行性，並徵詢主管

機關意見後，擔任劃定機關。 

一、明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推

動復育工作需求，得依本辦法

規定程序主動擔任劃定機關。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辦法評

估必要性、迫切性、可行性，

應依循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原則

辦理。 

三、本條所稱主管機關包含中央及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 

第五條 為決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之劃定機關，除依前條由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擔任者外，中央主管機關

應邀請有關機關參酌下列項目協

調，協調不成，報行政院決定之： 

一、有法定治理權責者。 

二、為主管業務項目者。 

三、有專門知識、經驗或資源者。 

四、有管轄權者。 

五、其他。 

一、明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

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協調、決定方式。 

二、考量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所涉災

害或環境劣化範疇均屬複合

性，或涉多個機關權管，除依

前條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動

擔任劃定機關外，為利協調、

決定劃定機關，依本法第三十

五條第三項規定，於本條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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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劃定機關之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劃定機關為中央機關，其所屬

部會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二、劃定機關為中央部會，該部會

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三、劃定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其所屬機關，各該業務管

轄之中央部會為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劃定機關協調、決定程序及綜

合考量因素。 

三、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考量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對於劃定機關有監督及核定

復育計畫等職責，爰依業務管

轄及隸屬關係，訂定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產生方式。 

第六條 各級機關、人民或團體得以

書面載明下列事項，向中央主管機

關提出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

建議： 

一、提案機關(構)、姓名或名稱及

聯絡方式。 

二、建議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名稱。 

三、建議劃定依據。 

四、環境基本現況資料及分析。 

五、建議劃定範圍。 

六、建議劃定理由，包含必要性、

迫切性及可行性等。 

七、建議劃定機關。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項，視同

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提案，

免再依前項規定辦理。直轄市、縣

（市）政府並應於各該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檢具國

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項等相關資

一、明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

建議提案方式及應載明事項。 

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除得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主動劃定外，

考量各級機關、人民、團體或

長期辦理、推動國土復育相關

事項亦具有專業知能，為積極

推動國土保育保安，爰於第一

項明定得由各級機關、人民或

團體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國土

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建議劃定機

關，並規範建議內容應載明事

項。 

三、依本法第十條規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國

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

項」。考量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依本法規定，應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審視計

畫內容妥適後，始得核定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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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函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前二項建議

事項並經檢視符合第三條第一項劃

定範疇後，依前條規定協調決定劃

定機關。 

劃定機關應就第一項及第二項

建議事項進行可行性評估，並將評

估結果函復提案機關、人民或團體

及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經評

估可行者，應依第七條至第十五條

規定辦理。 

告實施，是以，各該國土計畫

所列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

項即視同該府提案，爰第二項

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免再

依前項規定辦理研擬建議提案

文件；且為利後續中央主管機

關啟動協調工作，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並應各該國土計

畫公告實施後，將國土復育促

進地區建議事項相關資料函送

中央主管機關。 

四、為避免提案浮濫造成行政資源

浪費，爰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受

理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建議

事項後，應先行檢視案件內

容，必要時並得透過資料蒐

集、函詢有關機關或現場勘查

等方式，確認提案內容符合國

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範疇後，

再邀請有關機關協調決定劃定

機關。 

五、為利有效推行復育工作，劃定

機關應就建議事項進行可行性

評估，並應將評估結果函復有

關提案機關、人民、團體或直

轄市、縣(市)政府。如經劃定

機關評估可行者，始依本辦法

續行辦理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

區及擬訂復育計畫。 

第七條 劃定機關應劃定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並擬訂復育計畫。 

一、明定復育計畫應表明事項。 

二、考量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與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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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復育計畫應表明下列事

項： 

一、劃定法令依據。 

二、環境現況基本資料及分析。 

三、劃定範圍。 

四、計畫年期。 

五、劃定目的。 

六、復育標的。 

七、執行事項。 

八、禁止、相容與限制及土地使用

建議事項。 

九、執行機關、經費及進度。 

十、變更及廢止條件。 

十一、其他相關事項。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如涉及原住

民族土地，應於復育計畫內載明部

落參與執行與管理事項。 

第二項劃定範圍，應以比例尺

不小於五千分之一之地形圖或像片

基本圖為底圖進行繪製。 

計畫應同時辦理，始能達到復

育功效，爰第一項明定劃定機

關應同時辦理國土復育促進地

區劃定及復育計畫擬訂作業。 

三、為各復育計畫內容一致性，以

利後續核定、變更等程序，爰

於第二項明定復育計畫應載明

事項、第四項明定相關圖資比

例尺規範。 

四、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於本條第三項明定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及復育計畫如涉及

原住民族土地，應於復育計畫

載明相關事項。 

第八條 前條第二項第八款規定之

禁止、相容與限制及土地使用建議

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法令或

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應由各該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土地使用主管

機關配合檢討修正。 

前項檢討修正應於一定期限內

完成，並於前條第二項第九款執行

機關、經費及進度載明其期限。 

一、明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涉及相

關法令之檢討機制。 

二、為使復育計畫與各該目的事業

主管法令及土地使用管制相互

銜接，以提高復育成效，本條

明定復育計畫之禁止、相容與

限制及土地使用建議事項，如

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法令或土

地使用管制者，各該主管機關

應配合檢討修正相關法令。又

為積極落實復育工作推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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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明定應於復育計畫內載

明相關法令檢討修正之期限。 

第九條 劃定機關應將國土復育促

進地區範圍圖及復育計畫書，於國

土復育促進地區所在直轄市、縣

(市)轄區範圍內適當地點辦理公

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聽會；公開

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

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

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人

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

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劃

定機關提出意見，由劃定機關併同

參採情形，陳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定。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國

土復育促進地區及復育計畫後，應

會商有關機關意見後核定，且應於

受理日起六十日內完成。但情形特

殊者得予延長，並以延長六十日為

限。 

因緊急災害防治需要，劃定機

關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後，得縮短第一項公開展覽期間，

但不得少於十五日。 

一、明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復育

計畫之公開展覽、核定程序。 

二、依本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考量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將限制

開發利用，影響人民權益，爰

第一項明定應於國土復育促進

地區所在直轄市、縣(市)轄區

範圍內適當地點辦理公開展覽

及舉行公聽會，以讓當地或受

影響之人民或團體就近參加，

且人民或團體得提出意見供劃

定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參酌。 

三、為加速復育工作推行，第二項

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復育計

畫之期限。 

四、考量緊急災害防治、復育之需

要，第三項明定得縮短公開展

覽期間之規定。 

第十條 復育計畫經核定後，劃定機

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三十

日內公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範圍

及復育計畫，並通知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 

明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復育計畫

之公告程序。公告時應通知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以利配合復育治理工

作及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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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復育計畫公告後，劃定機

關每五年應通盤檢討一次。但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劃定機關得視需

要，隨時報請行政院核准變更： 

一、因應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二、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三、符合復育計畫變更條件。 

一、明定復育計畫之變更條件及程

序。 

二、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復育計畫每五年應通盤檢

討一次，並得視需要隨時報請

行政院核准變更。為明確變更

條件，爰於本條訂定相關規定。 

第十二條 復育計畫之通盤檢討或

隨時變更，其公開展覽、公聽會、

核定及公告等事項，依第九條及第

十條規定辦理。 

明定復育計畫通盤檢討及變更之辦

理程序。 

第十三條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其一

部或全部無繼續存置之必要，或符

合各該復育計畫所訂廢止條件

時，劃定機關得評估廢止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之衝擊影響，研擬因應對

策，徵詢有關機關意見並報請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廢止。 

一、明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復育

計畫之廢止條件及程序。 

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經依復育計

畫辦竣復育工作，致其一部或

全部無繼續存置之必要，或符

合原復育計畫廢止條件時，各

該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復育計

畫得予廢止。 

第十四條 劃定機關為劃定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及擬訂、通盤檢討或

變更復育計畫，得派員進入公、私

有土地或建築物調查或勘測。於進

入設有圍障之土地或建築物調查

或勘測前，應於七日前通知其所有

人、占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明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及

復育計畫之擬定、變更或辦理通盤

檢討之調查及勘測規定。 

第十五條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如涉

及原住民族土地，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劃定機關應邀請原住民

族部落參與第七條第一項國土復

明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涉及原住民

族土地時，原住民族部落參與計畫

擬定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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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促進地區劃定、復育計畫擬訂作

業與第十一條計畫通盤檢討及變

更作業，並於召開相關會議十四日

前以書面通知原住民族部落參與。 

第十六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一、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二、考量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與全國

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相關，爰本辦法施行

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以符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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